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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新竹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2 日 

發文字號：府綜法字第 1085510644 號  

 

修正「新竹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 」。 

附修正「新竹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 」。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  

第 一 條  為加強公園之管理維護，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公園，指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依都市

計畫所設置之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及廣場等供公眾遊憩之場地

及經本府指定為公園者。  

第 三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主管機關為本府。     

  公園之管理得委辦所在地鄉(鎮、市)公所辦理。  

第 四 條  本府或受委辦所在地鄉(鎮、市)公所得視公園規模、性質及環

境需要，設置下列設施：    

一、景觀設施：亭榭、迴廊、步道、樹木花卉、草坪、花壇、

綠蘺、花架、噴泉、池塘、瀑布、假山、雕塑及椅凳等。  

二、遊樂設施：沙坑、地墊、搖椅、滑梯、鞦韆、蹺蹺板、迷

陣、爬竿、攀登架及戲水池等。  

三、運動設施：網球場、棒(壘)球場、足球場、橄欖球場、羽

球場、手球場、籃球場、排球場、曲棍球場、高爾夫球練

習場、田徑場、游泳池、溜冰場、遊樂場、健康步道、跑

道、腳踏車專用道、體健設施等其他運動設施等。  

四、社教設施：植物園區、觀賞性動物籠舍、水族館、音樂廳

台、露天劇場、圖書館、美術館、展覽館、碑坊雕像紀念

碑及氣象觀測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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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務及管理設施：管理所、崗亭、服務中心、停車場、洗

手臺、廁所、給排水設備、照明設備、消防設備、電話

亭、飲水臺、垃圾桶、苗圃、倉庫及標誌、解說、無障礙

設施等。  

六、防災設施：滯洪設施等。  

七、其他經本府或受委辦之鄉（鎮、市）公所核准者。  

第 五 條  前項設施中，須申領建築執照之建築物，應依都市計畫及建築

法規有關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公園內各項設施得接受私人或機關團體捐贈。但其設計圖說及

設置位置圖應經本府或受委辦之鄉（鎮、市）公所核准並依相關規

定辦理。  

第 七 條  公園內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隨地拋棄果皮、紙屑或其他廢棄物。 

二、在水池或湖泊內游泳沐浴、洗滌、網魚、釣魚、銼魚、放

生、划船或其他污染毒害水質及傷害動植物之行為。但經

主管機關公告在指定地點得划船、釣魚者，不在此限。  

三、曝曬衣物或其他物品。  

四、未經許可駕駛或違規停放車輛。  

五、擅自種植果、菜或花木等。  

六、任意放置桌、椅、箱、櫃或板架等。  

七、不依規定使用遊樂設施，足生安全之虞。  

八、未在指定場所從事腳踏車、溜冰、直排輪、滑板車或球類

運動等活動。  

九、除指定區域外，攜帶未加繩鍊或其他限制行動措施之寵物

或其他牲畜。  

十、擅自在公園內設施或樹木上塗寫、書刻或張貼。  

十一、隨地便溺或其他不檢行為。  

十二、未經許可販賣物品、出租遊憩器具或為其他之營利行

為。  

十三、毀損花卉、草皮或公園之設施、或擅自挖掘土、石、草

皮、傾倒餘土、破壞景觀等。  

十四、擅自營火、野炊、夜宿、燃放鞭炮或搭設棚、帳。  

十五、喧鬧或製造噪音，致妨害公共安寧。  

十六、酗酒或鬥毆滋事，妨害公共秩序。  

十七、有妨害風化或賭博之行為。  

十八、攜帶危險物品。  

十九、毀損樹木。  

二十、其他經本府或受委辦之鄉（鎮、市）公所公告禁止或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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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事項。  

第 八 條  於公園內埋(架)設地下(上)物者，應先檢送相關圖說資料向本

府或受委辦之鄉（鎮、市）公所申請核准後，始得施工；其依其他

法令規定應繳納相關費用者，於繳納後，始得為之。   前項施工

致各項設施現況變更、損壞或侵害他人權益時，應負修復及損害賠

償之責。  

第 九 條  於公園辦理集會、展覽、演說、表演或為其他活動者，應於十

日前填具申請書向本府或受委辦之鄉（鎮、市）公所申請核准，並

繳納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後始得使用。若欲取消借用，除有不可抗

力之情情外，應於三日前以書面方式告知予以取消，臨時取消者，

不予退費。  

第 十 條  申請借用公園者其收費標準由本府或受委辦之鄉（鎮、市）公

所另訂之。  

第十一條  借用公園者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不得將借用公園轉借或變相供他人使用。 

二、核准使用期間，借用者應負責維持公園內秩序、公共安全

及環境衛生。 

三、活動結束後應立即回復公園原貌。 

違反前項規定者，本府或受委辦之鄉（鎮、市）公所得勒令離

園停止其使用、限期移（拆）除或取回其物。  

第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借用：  

一、活動性質有損害公園植栽或設施之虞者。  

二、違反社會善良風俗者。 

三、烹煮烤食物及各項宴客活動等。 

四、集會遊行未經其相關主管機關核准者。  

五、因其他情況無法借用者。  

第十三條  違反第七條第一款、第十一款規定，依廢棄物清理法由環保機

關裁處之，第二款至第十款、第十二款至第十四款或第十九款至第

二十款規定，經制止或勸阻仍有不從者，處新台幣五百元以上五千

元以下罰鍰，並勒令離園、限期移(拆)除或取回其物；其經告誡仍

有不從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前項屆期未移（拆）除或取回其物者，得由本府或受委辦之鄉

（鎮、市）公所逕行移（拆）除且不負賠償責任。  

第十四條  違反第七條第十五款至第十八款規定者，應拒絕入園或勒令離

園，其不聽制止者，移請警察機關或環保機關依法處理。  

第十五條  本自治條例所定之行政罰，本府得委辦鄉（鎮、市）公所為

之。  

第十六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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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3 日 

發文字號：府綜法字第 1085510718 號 

 

修正「新竹縣各鄉鎮市衛生所組織規程」第五條暨「新竹縣竹北市衛生所編制表」、

「新竹縣竹東鎮衛生所編制表」、「新竹縣關西鎮衛生所編制表」、「新竹縣新埔鎮衛

生所編制表」、「新竹縣芎林鄉衛生所編制表」、「新竹縣北埔鄉衛生所編制表」、「新

竹縣寶山鄉衛生所編制表」、「新竹縣峨眉鄉衛生所編制表」、「新竹縣新豐鄉衛生所

編制表」、「新竹縣橫山鄉衛生所編制表」、「新竹縣湖口鄉衛生所編制表」、「新竹縣

五峰鄉衛生所編制表」、「新竹縣尖石鄉衛生所編制表」，並自一百零八年五月一日生

效。 

附修正「新竹縣各鄉鎮市衛生所組織規程」第五條暨「新竹縣竹北市衛生所編制表」、

「新竹縣竹東鎮衛生所編制表」、「新竹縣關西鎮衛生所編制表」、「新竹縣新埔鎮衛

生所編制表」、「新竹縣芎林鄉衛生所編制表」、「新竹縣北埔鄉衛生所編制表」、「新

竹縣寶山鄉衛生所編制表」、「新竹縣峨眉鄉衛生所編制表」、「新竹縣新豐鄉衛生所

編制表」、「新竹縣橫山鄉衛生所編制表」、「新竹縣湖口鄉衛生所編制表」、「新竹縣

五峰鄉衛生所編制表」、「新竹縣尖石鄉衛生所編制表」。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各鄉鎮市衛生所組織規程第五條修正條文  

第 五 條  衛生所置醫師、牙醫師、護理長、護理師、藥師、醫事檢驗

師、醫事放射師、營養師、護士、藥劑生、醫事檢驗生、醫事放射

士。 

  衛生所置課員、衛生稽查員、辦事員。 

  

7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八年  第五期 

 

 

新竹縣竹北市衛生所編制表 

職 稱 官等或級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一) 由師級醫事人員兼任。 

醫 師 師級  一 

師（三）級人員不得低於

百分之三十五，其餘為師

（二）級人員。但師（二）

級員額不足一人時，得以

一人計。 

護 理 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 理 師 

師級(或士(生)

級) 
 十七 

一、護理師、醫事檢驗師

之合計員額，其中師

(二)級人員不得高於

百分之十五，其餘均

為師(三)級人員。但

師(二)級員額不足一

人時，得以一人計。 

二、護士、醫事檢驗生員

額上限為十一人。但

其員額如改以護理

師、醫事檢驗師進用

時，計入師級員額計

算。 

醫 事 檢 驗 師 

護 士 

醫 事 檢 驗 生 

課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衛 生 稽 查 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

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單

一編制計給)。 

合 計 
二十 

(二) 
 

附註：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士（生）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

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五」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八年五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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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竹東鎮衛生所編制表 

職 稱 官等或級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一) 由師級醫事人員兼任。 

醫 師 師級  一 

師（三）級人員不得低於

百分之三十五，其餘為師

（二）級人員。但師（二）

級員額不足一人時，得以

一人計。 

護 理 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 理 師 

師級(或士(生)

級) 
 十四 

一、護理師、醫事檢驗師

之合計員額，其中師

(二)級人員不得高於

百分之十五，其餘均

為師(三)級人員。但

師(二)級員額不足一

人時，得以一人計。 

二、護士、醫事檢驗生員

額上限為八人。但其

員額如改以護理師、

醫事檢驗師進用時，

計入師級員額計算。 

醫 事 檢 驗 師 

護 士 

醫 事 檢 驗 生 

課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衛 生 稽 查 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

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單

一編制計給)。 

合 計 
十七 

(二) 
 

附註：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士（生）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

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五」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八年五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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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關西鎮衛生所編制表 

職 稱 官等或級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一) 由師級醫事人員兼任。 

醫 師 師級  一 

師（三）級人員不得低於

百分之三十五，其餘為師

（二）級人員。但師（二）

級員額不足一人時，得以

一人計。 

護 理 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 理 師 

師級(或士(生)

級) 
 十 

一、護理師、藥師、醫事

檢驗師、醫事放射師

之合計員額，其中師

(二)級人員不得高於

百分之十五，其餘均

為師(三)級人員。但

師(二)級員額不足一

人時，得以一人計。 

二、護士、藥劑生、醫事

檢驗生、醫事放射士

員額上限為七人。但

其員額如改以護理

師、藥師、醫事檢驗

師、醫事放射師進用

時，計入師級員額計

算。 

藥 師 

醫 事 檢 驗 師 

醫 事 放 射 師 

護 士 

藥 劑 生 

醫 事 檢 驗 生 

醫 事 放 射 士 

課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衛 生 稽 查 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

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單

一編制計給)。 

合 計 
十三 

(二) 
 

附註：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士（生）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

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五」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八年五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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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八年  第五期 

 

 

新竹縣新埔鎮衛生所編制表 

職 稱 官等或級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一) 由師級醫事人員兼任。 

醫 師 師級  一 

師（三）級人員不得低

於百分之三十五，其餘

為師（二）級人員。但

師（二）級員額不足一

人時，得以一人計。 

護 理 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 理 師 

師級(或士

(生)級) 
 八 

一、護理師、醫事檢驗

師之合計員額，其

中師(二)級人員不

得高於百分之十

五，其餘均為師

(三)級人員。但師

(二)級員額不足一

人時，得以一人

計。 

二、護士、醫事檢驗生

員額上限為五人。

但其員額如改以護

理師、醫事檢驗師

進用時，計入師級

員額計算。 

醫 事 檢 驗 師 

護 士 

醫 事 檢 驗 生 

課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衛 生 稽 查 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

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

單一編制計給)。 

合 計 
十一 

(二) 
 

附註：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士（生）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

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五」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八年五月一日生效。 

11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八年  第五期 

 

 

新竹縣芎林鄉衛生所編制表 

職 稱 官等或級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一) 由師級醫事人員兼任。 

醫 師 師級  一 

師（三）級人員不得低於

百分之三十五，其餘為師

（二）級人員。但師（二）

級員額不足一人時，得以

一人計。 

護 理 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 理 師 

師級(或士(生)

級) 
 八 

一、護理師、藥師、醫事

檢驗師、醫事放射師

之合計員額，其中師

(二)級人員不得高於

百分之十五，其餘均

為師(三)級人員。但

師(二)級員額不足一

人時，得以一人計。 

二、護士、藥劑生、醫事

檢驗生、醫事放射士

員額上限為三人。但

其員額如改以護理

師、藥師、醫事檢驗

師、醫事放射師進用

時，計入師級員額計

算。 

藥 師 

醫 事 檢 驗 師 

醫 事 放 射 師 

護 士 

藥 劑 生 

醫 事 檢 驗 生 

醫 事 放 射 士 

課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衛 生 稽 查 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

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單

一編制計給)。 

合 計 
十一 

(二) 
 

附註：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士（生）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

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五」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八年五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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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八年  第五期 

 

 

新竹縣北埔鄉衛生所編制表 

職 稱 官等或級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一) 由師級醫事人員兼任。 

醫 師 師級  一 

師（三）級人員不得低於

百分之三十五，其餘為師

（二）級人員。但師（二）

級員額不足一人時，得以

一人計。 

護 理 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 理 師 

師級(或士(生)

級) 
 八 

一、護理師、藥師、醫事

檢驗師、醫事放射師

之合計員額，其中師

(二)級人員不得高於

百分之十五，其餘均

為師(三)級人員。但

師(二)級員額不足一

人時，得以一人計。 

二、護士、藥劑生、醫事

檢驗生、醫事放射士

員額上限為五人。但

其員額如改以護理

師、藥師、醫事檢驗

師、醫事放射師進用

時，計入師級員額計

算。 

藥 師 

醫 事 檢 驗 師 

醫 事 放 射 師 

護 士 

藥 劑 生 

醫 事 檢 驗 生 

醫 事 放 射 士 

課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衛 生 稽 查 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

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單

一編制計給)。 

合 計 
十一 

(二) 
 

附註：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士（生）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

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五」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八年五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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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八年  第五期 

 

 

新竹縣寶山鄉衛生所編制表 

職 稱 官等或級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一) 由師級醫事人員兼任。 

醫 師 師級  一 

師（三）級人員不得低於

百分之三十五，其餘為師

（二）級人員。但師（二）

級員額不足一人時，得以

一人計。 

護 理 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 理 師 

師級(或士(生)

級) 
 九 

一、護理師、藥師、醫事

檢驗師、醫事放射師

之合計員額，其中師

(二)級人員不得高於

百分之十五，其餘均

為師(三)級人員。但

師(二)級員額不足一

人時，得以一人計。 

二、護士、藥劑生、醫事

檢驗生、醫事放射士

員額上限為五人。但

其員額如改以護理

師、藥師、醫事檢驗

師、醫事放射師進用

時，計入師級員額計

算。 

藥 師 

醫 事 檢 驗 師 

醫 事 放 射 師 

護 士 

藥 劑 生 

醫 事 檢 驗 生 

醫 事 放 射 士 

課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衛 生 稽 查 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

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單

一編制計給)。 

合 計 
十二 

(二) 
 

附註：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士（生）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

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五」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八年五月一日生效。 

14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八年  第五期 

 

 

新竹縣峨眉鄉衛生所編制表 

職 稱 官等或級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一) 由師級醫事人員兼任。 

醫 師 師級  一 

師（三）級人員不得低於

百分之三十五，其餘為師

（二）級人員。但師（二）

級員額不足一人時，得以

一人計。 

護 理 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 理 師 

師級(或士(生)

級) 
 九 

一、護理師、藥師、醫事

檢驗師、醫事放射師

之合計員額，其中師

(二)級人員不得高於

百分之十五，其餘均

為師(三)級人員。但

師(二)級員額不足一

人時，得以一人計。 

二、護士、藥劑生、醫事

檢驗生、醫事放射士

員額上限為六人。但

其員額如改以護理

師、藥師、醫事檢驗

師、醫事放射師進用

時，計入師級員額計

算。 

藥 師 

醫 事 檢 驗 師 

醫 事 放 射 師 

護 士 

藥 劑 生 

醫 事 檢 驗 生 

醫 事 放 射 士 

課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衛 生 稽 查 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

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單

一編制計給)。 

合 計 
十二 

(二) 
 

附註：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士（生）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

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五」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八年五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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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八年  第五期 

 

 

新竹縣新豐鄉衛生所編制表 

職 稱 官等或級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一) 由師級醫事人員兼任。 

醫 師 師級  一 

師（三）級人員不得低於

百分之三十五，其餘為師

（二）級人員。但師（二）

級員額不足一人時，得以

一人計。 

護 理 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 理 師 

師級(或士(生)

級) 
 十一 

一、護理師、藥師、醫事

檢驗師之合計員額，

其中師(二)級人員不

得高於百分之十五，

其餘均為師(三)級人

員。但師(二)級員額

不足一人時，得以一

人計。 

二、護士、藥劑生、醫事

檢驗生員額上限為七

人。但其員額如改以

護理師、藥師、醫事

檢驗師進用時，計入

師級員額計算。 

藥 師 

醫 事 檢 驗 師 

護 士 

藥 劑 生 

醫 事 檢 驗 生 

課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衛 生 稽 查 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

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單

一編制計給)。 

合 計 
十四 

(二) 
 

附註：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士（生）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

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五」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八年五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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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八年  第五期 

 

 

新竹縣橫山鄉衛生所編制表 

職 稱 官等或級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一) 由師級醫事人員兼任。 

醫 師 師級  一 

師（三）級人員不得低於

百分之三十五，其餘為師

（二）級人員。但師（二）

級員額不足一人時，得以

一人計。 

護 理 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 理 師 

師級(或士(生)

級) 
 九 

一、護理師、藥師、醫事

檢驗師、醫事放射師

之合計員額，其中師

(二)級人員不得高於

百分之十五，其餘均

為師(三)級人員。但

師(二)級員額不足一

人時，得以一人計。 

二、護士、藥劑生、醫事

檢驗生、醫事放射士

員額上限為七人。但

其員額如改以護理

師、藥師、醫事檢驗

師、醫事放射師進用

時，計入師級員額計

算。 

藥 師 

醫 事 檢 驗 師 

醫 事 放 射 師 

護 士 

藥 劑 生 

醫 事 檢 驗 生 

醫 事 放 射 士 

課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衛 生 稽 查 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

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單

一編制計給)。 

合 計 
十二 

(二) 
 

附註：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士（生）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

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五」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八年五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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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八年  第五期 

 

 

新竹縣湖口鄉衛生所編制表 

職 稱 官等或級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一) 由師級醫事人員兼任。 

醫 師 師級  一 

師（三）級人員不得低於

百分之三十五，其餘為師

（二）級人員。但師（二）

級員額不足一人時，得以

一人計。 

護 理 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 理 師 

師級(或士(生)

級) 
 十二 

一、護理師、醫事檢驗師

之合計員額，其中師

(二)級人員不得高於

百分之十五，其餘均

為師(三)級人員。但

師(二)級員額不足一

人時，得以一人計。 

二、護士、醫事檢驗生員

額上限為八人。但其

員額如改以護理師、

醫事檢驗師進用時，

計入師級員額計算。 

醫 事 檢 驗 師 

護 士 

醫 事 檢 驗 生 

課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衛 生 稽 查 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

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單

一編制計給)。 

合 計 
十五 

(二) 
 

附註：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士（生）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

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五」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八年五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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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八年  第五期 

 

 

新竹縣五峰鄉衛生所編制表 

職 稱 官等或級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一) 由師級醫事人員兼任。 

醫 師 師級  二 

師（三）級人員不得低於

百分之三十五，其餘為師

（二）級人員。但師（二）

級員額不足一人時，得以

一人計。 

護 理 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 理 師 

師級(或士(生)

級) 
 十 

一、護理師、藥師、醫事

檢驗師、醫事放射師

之合計員額，其中師

(二)級人員不得高於

百分之十五，其餘均

為師(三)級人員。但

師(二)級員額不足一

人時，得以一人計。 

二、護士、藥劑生、醫事

檢驗生、醫事放射士

員額上限為六人。但

其員額如改以護理

師、藥師、醫事檢驗

師、醫事放射師進用

時，計入師級員額計

算。 

藥 師 

醫 事 檢 驗 師 

醫 事 放 射 師 

護 士 

藥 劑 生 

醫 事 檢 驗 生 

醫 事 放 射 士 

課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衛 生 稽 查 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

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單

一編制計給)。 

合 計 
十四 

(二) 
 

附註：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士（生）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

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五」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八年五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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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尖石鄉衛生所編制表 

職 稱 官等或級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一) 由師級醫事人員兼任。 

醫 師 師級  二 

師（三）級人員不得低於

百分之三十五，其餘為師

（二）級人員。但師（二）

級員額不足一人時，得以

一人計。 

護 理 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 理 師 

師級(或士(生)

級) 
 十四 

一、護理師、藥師、醫事

檢驗師、醫事放射師

之合計員額，其中師

(二)級人員不得高於

百分之十五，其餘均

為師(三)級人員。但

師(二)級員額不足一

人時，得以一人計。 

二、護士、藥劑生、醫事

檢驗生、醫事放射士

員額上限為七人。但

其員額如改以護理

師、藥師、醫事檢驗

師、醫事放射師進用

時，計入師級員額計

算。 

藥 師 

醫 事 檢 驗 師 

醫 事 放 射 師 

護 士 

藥 劑 生 

醫 事 檢 驗 生 

醫 事 放 射 士 

課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衛 生 稽 查 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

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單

一編制計給)。 

合 計 
十八 

(二) 
 

附註：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士（生）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

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五」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八年五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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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 

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27 日 

發文字號：府教社字第 1083712731 號 

 

主旨：函頒修正後「新竹縣推動終身學習辦理成人基本教育活動實施要點」乙份，

並自頒布日起實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60 條規定辦理，本要點自函頒日起實施。 

二、檢附旨揭修正要點、修正總說明及修正對照表。 

三、旨揭要點得於本府網站(http://www.hsinchu.gov.tw/)/訊息中心/法規公告查詢下

載。 

 

正本：新竹縣各縣立國中小群組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含紙本簽及電子附件)、本府綜合發展處文書檔案科(含紙本簽及電子附件)、本

府教育處社教科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推動終身學習辦理成人基本教育活動實施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培養失學國民、新住民具聽、說、讀、

寫、算能力，充實基本生活知能，提高教育程度，特訂定本要點。  

二、辦理單位：由本縣轄區內之國民小學或其附設國民小學補習學校為辦理

單位，並得與社教機構、民間團體等共同辦理。  

三、辦理項目：以辦理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為重點，教導失學國民、新住民

識字及充實基本生活知能。  

四、辦理方式：  

(一)辦理單位開設之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每班以十五人為原則，得視

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所在地區及失學國民、新住民人口分布情形酌

予降低開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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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分為初級班、中級班、高級班三種，每期授課

共計七十二節，須每周定期授課並於當年度內完成。  

(三)活動期間分二期，分別於三月至六月，九月至十二月辦理。  

(四)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教師應由具教師資格者或相關專業人士擔任為

原則。  

五、實施對象：年滿十五歲以上，不識字或未具國民小學畢業程度之國民、

新住民。  

六、實施地點：應適合失學國民、新住民就近學習，於各國民小學或附設國

民小學補習學校、社教機構、社區活動中心等適當場所實施。  

七、教育內容：以國民小學補習學校初級部教材為主，教師依據學生生活背

景及地區特性自編教材為輔，平均每節教學以認識五個生字為原則。  

八、成績考核：  

(一)研習期滿成績及格者，發給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結業證書。  

(二)取得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高級班結業證書者，具國民小學補習學校

初級部結業程度，得銜接就學國民小學補習學校高級部。  

九、輔導與獎勵：  

(一)各辦理單位應輔導研習學員參加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並依教育

程度查記作業要點辦理結業生教育程度資料檔之註記、通報及管理

作業。  

(二)各單位辦理本項活動，本府得定期及不定期訪視輔導，辦理績效良

好者，任課教師及業務承辦行政人員得由辦理學校本權責予以嘉獎

以上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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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推動終身學習辦理成人基本教育活動實施要點 

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目的：新竹縣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為培養

失學國民、新住民具

聽、說、讀、寫、算

能力，充實基本生活

知能，提高教育程

度，特訂定本要點。     

一、目的：新竹縣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為培養

失學國民具聽、說、

讀、寫、算能力，充

實基本生活知能，提

高教育程度，特訂定

本要點。 

因實際參與對象多為新

住民，新增實施對象。 

二、辦理單位：由本縣轄

區內之國民小學或

其附設國民小學補

習學校為辦理單

位，並得與社教機

構、民間團體等共同

辦理。 

二、辦理單位：由本縣轄

區內之國民小學或

其附設國民小學補

習學校為辦理單

位，並得與社教機

構、民間體團等共同

辦理。 

酌作文字修正。 

三、辦理項目：以辦理成

人基本教育研習班

為重點，教導失學國

民、新住民識字及充

實基本生活知能。 

三、辦理項目：以辦理成

人基本教育研習班

為重點，教導失學國

民識字及充實基本

生活知能。 

因實際參與對象多為新

住民，新增實施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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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方式： 

  （一）辦理單位開設之

成人基本教育研習

班，每班以十五人

為原則，得視成人

基本教育研習班所

在地區及失學國

民、新住民人口分

布情形酌予降低開

班人數。 

  （二）成人基本教育研

習班分為初級班、

中級班、高級班三

種，每期授課共計

七十二節，須每周

定期授課並於當年

度內完成。 

  （三）活動期間分二

期，分別於三月至

六月，九月至十二

月辦理。 

  （四）成人基本教育  

研習班教師應由具

教師資格者或相關

專業人士擔任為原

則。 

四、辦理方式： 

  （一）辦理單位開設之

成人基本教育研習

班，每班以三十人

為原則。 

  （二）成人基本教育研

習班分為初級班、

中級班、高級班三

種，每期每班研習

期限三個月，每月

四週，每週授課六

節，每期授課共計

七十二節。 

  （三）活動期間分二

期，分別於三月至

六月，九月至十二

月辦理。 

  （四）成人基本教育  

    研習班教師應由具  

    教師資格者擔任。 

參照教育部補助辦理成

人基本教育實施原則第

五點，爰本點酌作人數及

內容修正。 

五、實施對象：年滿十  

五歲以上，不識字或

未具國民小學畢業

程度之國民、新住

民。 

五、實施對象：年滿十五

歲以上，不識字或

未具國民小學畢業

程度之國民。 

因實際參與對象多為新

住民，新增實施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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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施地點：應適合 

失學國民、新住民就

近學習，於各國民小

學或附設國民小學

補習學校、社教機

構、社區活動中心等

適當場所實施。 

六、實施地點：應適合失

學國民就近學習，

於各國民小學或附

設國民小學補習學

校、社教機構、社

區活動中心等適當

場所實施。 

因實際參與對象多為新

住民，新增實施對象。 

七、教育內容：以國民小

學補習學校初級部

教材為主，教師依據

學生生活背景及地

區特性自編教材為

輔，平均每節教學以

認識五個生字為原

則。 

七、教育內容：以國民小

學補習學校初級部

教材為主，教師依

據學生生活背景及

地區特性自編教材

為輔，平均每節教

學以認識五個生字

為原則。 

本點未修正。 

八、成績考核： 

（一）研習期滿成績

及格者，發給成人

基本教育研習班結

業證書。 

（二）取得成人基本

教育研習班高級班

結業證書者，具國

民小學補習學校     

初級部結業程度，

得銜接就學國民小

學補習學校高級

部。 

八、成績考核： 

（一）研習期滿成績

及格者，發給成人

基本教育研習班結

業證書。 

  （二）取得成人基本教

育研習班高級班結

業證書者，具國民

小學補習學校     

初級部結業程度，

得銜接就學國民小

學補習學校高級

部。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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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申請經費補助： 

（一）由辦理單位檢附成

人基本教育研習班

實施計畫於每年一

月二十日前函報教

育局申請經費補

助。 

（二）教師授課鐘點費每

節補助三五○元，

講義資料費、雜支

及行政支援費每期

每班補助四、八○

○元，每期每班補

助合計三○、○○

○元整。 

一、 本點刪除。 

二、 申請經費補助係依

據教育部年度補助

計畫辦理，計畫申

請期程及鐘點費均

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爰刪除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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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輔導與獎勵： 

（一）各辦理單位應輔導

研習學員參加自學

進修學力鑑定考

試，並依教育程度查

記作業要點辦理結

業生教育程度資料

檔之註記、通報及管

理作業。 

（二）各單位辦理本項活

動，本府得定期及不

定期訪視輔導，辦理

績效良好者，任課教

師及業務承辦行政

人員得由辦理學校

本權責予以嘉獎以

上之獎勵。 

十、輔導與獎勵： 

（一）各辦理單位應輔導

研習學員參加自學

進修學力鑑定考

試，並彙整高級班

結業學員名冊，據

以辦理教育程度通

報作業。 

（二）各單位辦理本項活

動，本府應定期及

不定期訪視輔導，

辦理績效良好者，

任課教師及業務承

辦行政人員得由辦

理學校本權責予以

嘉獎以上之獎勵。 

一、點次變更。 

二、第一款參照教育部補

助辦理成人基本教

育實施原則第五

點，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二款因配合行政減

量，訪視輔導非必辦

項目，酌作文字修

正。 

 十一、本要點奉縣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點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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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推動終身學習辦理成人基本教育活動實施要點總說明  

為符合成人基本教育活動實施實務，並參照教育部「補助辦理成人基本

教育實施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爰擬修正「新竹縣推動終身學習辦理成

人基本教育活動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實施要點)，其修正內容如次： 

一、新增實施對象：新住民。（修正要點第一、三、五、六點）。  

二、酌作文字修正。（修正要點第二點）。  

三、參照教育部補助辦理成人基本教育實施原則第五點，爰本點酌作人數及

內容修正。(修正要點第四點)。  

四、參照教育部補助辦理成人基本教育實施原則第五點，酌作文字修正，另

因配合行政減量，訪視輔導非必辦項目，酌作文字修正。（修正要點第九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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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8 日 

發文字號：府教社字第 1083713111 號  

 

主旨：依據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逕行廢止「新竹縣私立劉杰文理補習班」立

案乙案，並自發文之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 

二、廢止班名：新竹縣私立劉杰文理補習班。 

三、立案地址：新竹縣竹北市華興街 164 號 2 樓。 

四、設立人：孟梅娟。 

五、請於文到後立即將原址補習班班牌拆除，並不得再以「新竹縣私立劉杰文理

補習班」之名義繼續招生授課。 

 

正本：孟梅娟 君 

副本：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竹北分局、新竹縣政府稅捐稽徵局、新竹縣政府消防局、本府工務處使用管理科、

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工商發展科、本府綜合發展處文書檔案科、本府教育處社會教育科 

 

縣長 楊 文 科 出國 

副縣長 陳 見 賢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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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府教社字第 1083713445 號 

 

主旨：函頒「新竹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獎勵捐資興學作業要點」乙份，並自即日起

實施，請查照。 

說明： 

一、本府為獎勵個人、團體或法人捐資協助本府所屬各級學校發展教育事業，特

訂立本要點，明確定義捐資興學、捐資財物範圍及獎勵方式及申請流程（含

申請附件）。 

二、旨揭作業要點（含附件）請逕至本府教育處（http://doe.hcc.edu.tw/bin/home.php

）/法令規章查詢下載。 

 

正本：新竹縣各縣立國中小群組、新竹縣立竹東幼兒園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含附件)、本府綜合發展處文檔科(含附件)、本府教育處社教科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獎勵捐資興學作業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獎勵個人、團體或法人捐資協助本府所

屬各級學校（以下簡稱各校）發展教育事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捐資興學，係指各校基於公益及興辦教育文化事業之目的，

接受來自個人、團體或法人捐贈之財物。  

三、財物之範圍如下：  

(一)金錢。  

(二)不須變現即可依捐資用途直接使用之物品。  

(三)其他得按時價折算現值之動產或不動產。  

四、捐資興學獎勵方式及申請流程如下：  

(一)捐資新臺幣五千元以上者，以本府名義頒發獎狀，由各校填具新竹

縣各級學校捐資興學事實表（附件一），陳報本府申請獎狀，並由接

受捐資學校頒給。  

(二)捐資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者，另依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

由各校填具新竹縣各級學校捐資興學教育部獎勵申請表（附件二），

檢附捐資證件及受獎人簡歷或受獎團體、法人名稱、地址等資料，

報請本府核轉教育部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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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獎勵捐資興學作業要點 

規定 說明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獎勵

個人、團體或法人捐資協助本府所屬

各級學校（以下簡稱各校）發展教育

事業，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緣由。 

二、本要點所稱捐資興學，係指各校基於

公益及興辦教育文化事業之目的，接

受來自個人、團體或法人捐贈之財

物。 

定義本要點所稱捐資興學。 

三、財物之範圍如下： 

（一）金錢。 

（二）不須變現即可依捐資用途直接使用

之物品。 

（三）其他得按時價折算現值之動產或不

動產。 

依據「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第二條訂

立本要點所稱財物之範圍。 

四、捐資興學獎勵方式及申請流程如下： 

（一）捐資新臺幣五千元以上者，以本府

名義頒發獎狀，由各校填具新竹縣

各級學校捐資興學事實表（附件

一），陳報本府申請獎狀，並由接

受捐資學校頒給。 

（二）捐資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者，另依

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由

各校填具新竹縣各級學校捐資興學

教育部獎勵申請表（附件二），檢

附捐資證件及受獎人簡歷或受獎團

體、法人名稱、地址等資料，報請

本府核轉教育部核獎。 

說明獎勵方式及申請流程： 

（一）以「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

法」第二條第一款、第三條為原則，考量

現今社會小額捐款比例高，及本縣多校位

處偏鄉勸募不易等情形，為提升個人、團

體等捐資興學誘因，爰降低獎狀頒發捐資

金額，並由各校檢附本要點附件一資料向

本府提出申請核發獎狀。 

（二）依據「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

法」第二條第二款至第四款訂立，由各校

檢附本要點附件二資料向本府提出申請轉

教育部核獎。 

 

31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八年  第五期 

 

 

 

32 

新竹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總說明  

新竹縣政府為表揚捐資協助本縣所屬各級學校充實設施、設備、發展教

育或辦理活動，特訂定本要點，其說明如下：  

一、本要點訂定緣由。(第一點)  

二、捐資興學定義。(第二點)  

三、捐資財物所指之範圍。(第三點)  

四、捐資興學獎勵方式及申請流程。(第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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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申請單位

捐資人/單位

捐資時間 年　  月  　日 捐資金額 新臺幣　　元整

適用要點

承辦人： 單位主任： 機關首長：

承辦人連絡電話：

佐證資料

新竹縣○○國○

＊依「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第四條，請檢附捐資人或單位捐資證

件及受獎人簡歷或受獎團體、法人名稱、地址等資料，並條列於下方：

1.捐款收據（收據開立單位必須為學校）。

2.

3.

4.

新竹縣各級學校捐資興學教育部獎勵申請表

＊依據「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第二條第二款至第四款，以下由教

育處報請教育部核獎：

□1、捐資新臺幣100萬元以上未滿新臺幣500萬元者，頒給銀質獎牌。

□2、捐資新臺幣500萬元以上未滿1,000萬元者，頒給金質獎牌。

□3、捐資新臺幣1,000萬元以上者，頒給水晶獎座。

 (以上均含捐助現金者、捐贈設備協助業務發展者，或以不動產或動產捐資

者，應按當地時價折合新臺幣計算。)

＊依「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第四條，說明捐資人捐贈項目或用途

等事實。

說明：

捐資事實

說明

捐款人捐贈...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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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府社老字第 1083818231 號 

 

主旨：函頒修正「新竹縣中低收入老人收容安置補助實施要點」一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行政程序法 160 條規定辦理。 

 

正本：新竹縣私立立慈養護中心、新竹縣私立慈恩養護中心、新竹縣私立萱苑養護中心、新竹縣私立瑪琍亞

養護中心、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會新竹教區辦理竹北市老人安養中心、社團法人新竹市竹安公益慈

善服務協會、新竹縣私立廣慈長期照顧中心、新竹縣私立新湖長期照顧中心、新竹縣私立竹光長期照

顧中心、新竹縣私立長春長期照顧中心、新竹縣私立勝光長期照顧中心、新竹縣私立建安長期照顧中

心、新竹縣私立弘欣老人長期照顧中心、新竹縣私立馨緣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桃園市私立龍

祥老人長期照顧中心、桃園市私立博愛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教新竹教區 

附設新竹縣私立長安老人養護中心、財團法人新竹縣私立保順養護中心、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桃園仁

愛之家、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桃園仁愛之家附設新竹老人養護中心、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桃園仁愛之

家附設新埔長期照顧中心、財團法人天下為公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桃園市私立龍潭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養護型)、富林護理之家、平安護理之家、芊馨園護理之家、桃園縣私立龍祥護理之家、桃

園縣私立龍祥精神護理之家、荷蘭村護理之家、大安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文書檔案科(含附件)、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含附件)、本府社會處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中低收入老人收容安置補助實施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照顧本縣失能或失智且日常生活無法自理

之中低收入老人，特訂定本要點。 

二、設籍並實際居住本縣轄區滿三個月以上，且年滿六十五歲之中低收入老

人，經本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派員評估，並符合下列規定者: 

(一)列冊低收入戶且具重度失能者。 

(二)符合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一點五倍且具重度失能者。 

列冊低收入戶或符合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一點五倍未達到重度失

能者，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經本府實地查訪及評估後，得專案申請補

助： 

(一)無扶養義務之人或扶養義務之人無扶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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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戶內無親屬之獨居老人，有生命、身體之危難或生活陷於困境者，

須由本府派員評估其家庭支持系統後，認確有入住機構之必要者。 

(三)患有失智症者。若未領有殘障手冊，則請檢附立案醫院之診斷證明。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構不予收容安置： 

(一)罹患法定傳染疾病，因收容有引起群聚感染之虞。 

(二)罹患精神疾病照顧體系權責劃分表分類標準第一類至第四類精神疾

病。 

四、中低收入老人申請收容安置補助應備文件: 

(一)具低收入戶資格者: 

1.申請表正本。 

2.當年度低收入戶證明。 

3.最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 

4.醫院診斷證明書或身心障礙者手冊。 

(二)符合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一點五倍資格者: 

1.申請表正本。 

2.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之證明。 

(核定公文、郵局存款內頁、社政資料整合系統申請人之津貼發放

紀錄) 

3.最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 

4.醫院診斷證明書、身心障礙者手冊。(若無手冊者則毋須檢附)失

能評估表由本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估後提供。 

五、中低收入老人申請收容安置補助程序: 

(一)中低收入老人或其代理人應填具新竹縣中低收入老人收容安置補助

申請書(如附表)，並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向本縣長期照顧管裡中心提

出申請，由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指派照顧管理專員進行失能評估。 

(二)本府審核核定後發文通知中低收入老人及安置機構審核之結果，並

副知本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三)符合入住中低收入老人，本府視其所在地就近安排入住老人長期照

顧機構或護理之家等安置機構。 

(四)核定補助後，由本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每半年進行失能程度評估，

需續符合重度失能或專案申請資格方能繼續補助。 

六、中低收入老人申請收容安置補助限制： 

(一)未經本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失能評估而先行入住安置機構者，需俟

入住滿三個月後，使得提出證明後申請補助。本府受理申請將安排

進行失能評估事宜，依評估結果核定補助。 

(二)已依本要點獲得補助者，除身心障礙者或失能老人針對個人特殊需

求輔具補助之外，不得重複申請其他補助或津貼。 

(三)原申領之補助或津貼優於本要點者，不予以核定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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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安置機構安置費用補助： 

(一)低收入戶老人：安養安置者，每人每月補助一萬元；養護安置者，

每人每月補助二萬二千元；護理之家安置者，每人每月補助二萬二

千元。 

(二)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一點五倍者：安養安置者，每人每月補助一

萬元；養護安置者養護安置者，每人每月補助二萬二千元；護理之

家安置者，每人每月補助二萬二千元。 

(三)本縣列冊低收入戶老人安置費用由本府全額補助，機構不得另向案

主收取費用，符合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一點五倍者須支付部

份差額及耗材費(尿片、管路)。 

八、安置機構喪葬費用補助： 

低收入老人不幸於收容安置機構內死亡，無家屬協助及領回殮葬，受委

託安置機構應代為處理殮葬事宜，其喪葬經費比照新竹縣辦理低收入戶

喪葬補助作業要點由福利機構殮葬費用標準，每人新台幣三萬元整，並

由安置機構檢附死亡證明書及收據向本府申請補助。 

九、安置機構辦理請退款及核銷方式： 

(一)安置機構依本府核准函補助日起，於次月五日前依上月實際收住情

況（如有死亡、離所、改列補助資格等異動一併計算），檢附請領清

冊、請領收據、機構入住合約書影印本送本府辦理請款手續。 

(二)十二月份之補助款應於會計年度結束前完成核銷及請款。 

(三)安置滿一個月，以一個月計費；未滿一個月，以當月實際居住天數

，按日計費。 

(四)案主因住院離開機構，自住院起，保留床位最長三十日，該期間費

用仍予補助，惟機構應給予住院關懷服務並協助處理入出院等相關

事宜。如該期間逾三十日。本府將暫停補助。同日入出院者，除有

特殊情形之外，以連續入住發給補助。 

十、安置機構注意下列事項： 

(一)安置機構應妥善保存案主之個案資料，以供查核。 

(二)如案主轉住其他機構接受照護，應辦理退住手續、終止或解除契約

，並請於退住後一週內通知本府。 

(三)案主非經本府同意，不得隨意轉住其他機構或辦理退住手續。 

(四)有下列情形之ㄧ者，案主本人或其家屬、安置機構應於一週內主動

向本府申報，並檢附相關證明： 

1.津貼或補助身分變更，需檢附核定函影本。 

2.死亡：死亡證明書。 

3.離所：需檢附離所證明書。 

4.轉所：案主如欲轉住機構，須由原安置機構敘明原因函報本府後

始可轉出，接收轉住機構應檢附與案主簽訂之入住合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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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本函報本府。 

5.戶籍遷移：函報本府遷移後之戶籍地址。 

6.其他：因住院離所而欲再次申請補助者，需檢附住院期間之診斷

證明書。 

前項注意事項列入新竹縣老人福利機構評鑑實施計畫辦理。 

十一、安置機構需經評鑑為甲等以上，且當年度須與本府簽訂委託契約書之

老人長期照顧機構或護理之家，經評鑑未達甲等以上者本府不予以安

置新個案。函頒前已與本府簽訂委託收容安置契約之評鑑未達甲等以

上安置機構，本府不予以安置新個案。 

經本府認定違反老人福利法情節重大者，得立即停止委託契約，原有

安置個案由本府轉介至適當機構安置。 

十二、經費來源：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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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府綜法字第 1085510707 號  

 

主旨：檢送修正後「新竹縣政府暨鄉鎮市公所調解行政實施要點」1 份，請查照。 

 

正本：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文書檔案科、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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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暨鄉鎮市公所調解行政實施要點 

 

一、 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輔導各鄉（鎮、市）公所積

極推展調解行政工作，俾充分發揮調解功能，促進地方團結

和諧，特訂定本要點。 

二、 各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委員（以下簡稱調解委員）名額

依當屆委員任期屆滿前六個月各該鄉（鎮、市）人口數訂定

之，其標準如下： 

(一) 人口未滿五萬人者，置委員七至九人。 

(二) 人口五萬人以上，未滿十萬人者，置委員九至十一人。 

(三) 人口十萬人以上，未滿十五萬人者，置委員十一至十三

人。 

(四) 人口十五萬人以上，未滿二十萬人者，置委員十三至十

五人。 

(五) 人口二十萬人以上，未滿二十五萬人者，置委員十五至

十七人。 

(六) 人口二十五萬人以上，未滿三十萬人者，置委員十七至

十九人。 

(七) 人口三十萬人以上，未滿三十五萬人者，置委員十九至

二十一人。 

(八) 人口三十五萬人以上，未滿四十萬人者，置委員二十一

至二十三人。 

(九) 人口四十萬人以上者，置委員二十三至二十五人。 

前項調解委員名額，鄉（鎮、市）公所得視推展調解業務之

需要，酌予增聘一至二人。 

三、 為鼓勵績優調解委員繼續為民服務，現任調解委員具有下列

條件之一者，得由鄉（鎮、市）長優先列入候聘名冊。 

(一) 現任調解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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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任內曾獲獨任調解行政院長獎或法務部長獎一次以上

者。 

(三) 任內曾獲獨任調解縣長獎二次以上者。 

四、 調解委員任期四年，各鄉（鎮、市）公所應斟酌現任調解委

員任期屆滿日期，配合本府訂定之各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委員

改聘計畫辦理改聘，任期屆滿六個月內仍未完成改聘者，應

停止處理調解業務。並請調解委員會秘書（或幹事）協助當

事人依鄉鎮市調解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三條規定辦

理。 

五、 調解委員除應具有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規定具有法律或其他

專業知識及信望素孚之公正人士者外，並不得有本條例第四

條及第五條規定之情形。 

六、 為廣泛羅致各界專業人士組織調解委員會，於遴聘調解委員

時，並應依下列規定分配之： 

(一) 婦女委員所占名額不得少於四分之一。 

(二) 為配合地方社會形態，應參酌當地行業人口結構比率聘

任，並應注意轄內各地區委員名額之均衡分配。 

七、 調解委員由鄉（鎮、市）長遴選並提出加倍人數後，檢附本

條例第二條及第三條有關資料，分別函請管轄地方法院及地

方檢察署共同審查，遴選符合資格之規定名額，報本府備查

後聘任之。連任續聘及補聘時亦同。 

八、 鄉（鎮、市）公所應於聘任調解委員並選定主席後十四日內，

將調解委員名冊分別函送本府、管轄地方法院及地方檢察署

備查，並函知當地警察機關。 

九、 為配合運用委員一人獨任調解方式，各鄉（鎮、市）調解委

員會應於成立之日，即行開會協調，按當地村（里）區域或

警察機關之設置，分配各調解委員之責任區，除將分區調解

委員委員名單函送本府備查外，並應函知管轄地方法院、地

方檢察署、當地警察機關、村（里）辦公處或相關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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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調解委員於受聘後，任期屆滿前，有本條例第四條情形之一，

或經通知而不出席調解，全年達總次數三分之一以上者，應

予解聘。 

前項解聘，應函送本府、管轄地方法院及地方檢察署備查，

並函知當地警察機關。 

調解委員會主席及委員之辭職，應以書面向鄉（鎮、市）長

為之，並於送達時生效。 

調解委員會成立前調解委員拒絕受聘者，視為聘任不足額，

並應依第七點規定辦理，補聘其缺額。 

十一、 調解委員會出缺名額雖未達總人數三分之一，但所餘任期尚

有一年以上者，如基於業務推展之需要，認為須補聘其缺額

時，應依第七點規定辦理補聘，其任期與同屆委員同時屆滿，

並報本府備查後聘任之。 

十二、 各鄉（鎮、市）公所應視調解業務需要，適時輔導紓減調解

委員會秘書業務，除依本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指派人員兼

任調解委員會秘書辦理調解業務外，其業務繁重者，得依鄉

鎮市調解委員會幹事設置基準規定，指派適當人員兼任幹事

協助之。曾參加調解行政講習班訓練之調解委員會秘書及幹

事，其能力足以勝任者，應避免任意調動，俾能專注於調解

業務。 

十三、 為廣泛發掘調解案件，以擴大調解服務範圍，按下列規定辦

理： 

(一) 鄉（鎮、市）公所應主動與轄內婦女會、警察機關、宗

教團體、人民團體及社會公正人士等加強聯繫，遇有民

眾發生糾紛事件時，除請各該機關、團體及社會公正人

士轉介至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外，經當事人之推舉，得

請各該機關、團體人員及社會公正人士協同調解。必要

時並得由調解委員會指派兩造當事人同意之委員及秘

書前往實地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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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村（里）長、鄰長遇民眾請求調解糾紛事件時，比照前

開方式辦理；又鄉（鎮、市）公所民政課長應切實督導

村（里）幹事隨時查報村里內居民糾紛事件，除依規定

填造查報表外，必要時得先行以口頭或電話聯繫辦理。 

(三) 鄉（鎮、市）公所據報轄區發生公害事件時，主管課除

應迅速輔導當事人向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並聯繫調解

委員會迅予調解外，必要時應會同實地勘查。 

(四) 鄉（鎮、市）長遇居民請求調解糾紛事件時，除隨即交

由兩造當事人同意之調解委員會委員主持調解外，並得

以協同調解人身分，協助促使調解成立。 

(五) 本府與各鄉（鎮、市）公所及所屬機關團體，遇有民事

糾紛事件，應先行向當地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以示倡

導；本府及鄉（鎮、市）公所法律扶助處接受法律問題

解答時，如屬民事或告訴乃論刑事糾紛事件，應即勸導

當事人先向管轄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 

(六) 調解委員會應採分區負責方式，以廣泛尋求調解案件，

鄉（鎮、市）公所並得因地制宜兼採分組輪值方式辦理，

俾隨時受理聲請調解。 

(七) 為執行第一款及第五款規定，各鄉（鎮、市）公所應與

當地各有關機關、婦女會及其他縣市人民團體加強聯

繫，俾商請各該機關、團體輔導所屬單位協助調解工

作；新竹縣警察局並應隨時輔導所屬依照第一款規定事

項辦理。 

十四、 調解委員辦理調解事件應以耐心、懇切之態度勸導兩造當事

人，促使調解成立，並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 調解委員會調解開始前，應先將聲請書影本送請責任區

委員會同秘書充分瞭解案情，並先對兩造當事人作適當

之勸導，以利調解進行；必要時得由調解委員會主席或

與兩造較具關係之委員會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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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當事人調解期日未到場，而調解委員會認為有成立調解

之望者，為便於進行調解，得徵詢兩造當事人之同意，

並斟酌案情，推派委員一人或數人前往當地之適當場所

進行調解。 

(三) 短期不易調解成立之案件，主席得徵詢出席委員及兩造

當事人同意，暫予保留，並提出折衷案，勸導兩造當事

人冷靜重加考慮，另訂期日，再開會調解。 

(四) 委員一人獨任調解時，除應先行瞭解事實真相，勸導兩

造到場接受調解外，如委員一人調解較難成立者，仍應

提請開會調解。 

十五、 為便利調解委員會之運作，以增進調解效率，應因地制宜，

參酌下列方式辦理： 

(一) 為有效運用委員一人獨任調解，應按委員居住地區，實

施分區負責分案調解，或按委員專長，實施分類負責分

案調解，家庭、婚姻等糾紛事件，則儘量請女性委員參

與調解；依上開分配方式，負責獨任調解之委員，調解

前仍應徵得兩造當事人之同意後行之。 

(二) 開會調解遇案件數較多，案情較複雜時，為充分溝通兩

造當事人之意見，主席徵詢出席委員及當事人同意，得

分組同時進行。 

(三) 調解進行中，調解委員會為審究事實真相，必要時得斟

酌案情，推派委員一人或數人組成小組前往實地調查，

並得就地進行調解。 

(四) 調解事件涉及專業性法令者，移轉專業性調解委員會調

解或商請有關機關派員協助；如涉及公害、營建工程、

土木、水利等事件時，鄉（鎮、市）公所主管課應派員

協助辦理。 

(五) 為便利兩造當事人到場接受調解，得參酌兩造當事人之

意願，在鄉（鎮、市）公所或其他適當場所進行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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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各鄉（鎮、市）公所應充實下列設備： 

(一) 在鄉（鎮、市）公所大門口明顯之適當處所懸掛調解委

員會銜牌，謂：「○○縣○○鄉（鎮、市）調解委員會」，

規格為銅質、長一百二十公分、寬二十四公分，以楷書

由上而下書寫為一行。 

(二) 在辦公廳明顯處另闢一間辦公室，或在櫃臺劃設一處，

以供調解委員會主席、委員及秘書到會辦公之用，並懸

掛調解服務項目與程序、調解委員分區服務等牌示。 

(三) 設調解會議室，其處所宜配合不公開調解時之需要。並

配置主席、委員、秘書、當事人、指導人員等席位名牌，

及備置茶水。 

(四) 調解委員會應備置六法全書及有關法令書籍。 

(五) 調解委員會主席、委員、秘書、協助人員執行調解業務

或基於調解業務需要至有關機關洽公時，應配帶識別

證。 

(六) 前款所列調解委員會人員識別證均由各鄉（鎮、市）公

所自行製作分發使用，各該人員並應於離職時繳回。 

十七、 調解文書依照法務部訂頒格式及下列規定辦理： 

(一) 當事人以言詞聲請調解者，調解委員會秘書或鄉（鎮、

市）公所有關服務人員應隨即製作筆錄；當事人以書面

聲請調解者，由鄉（鎮、市）公所免費提供聲請書用紙，

必要時由調解委員會秘書或鄉（鎮、市）公所有關服務

人員指導其填寫。 

(二) 受理聲請調解案件，按收件先後，依次編號，將受理時

間、案由登記於調解進行簿，得免經鄉（鎮、市）公所

登記桌登記掛號。 

(三) 與地方法院、地方檢察署、本府或其他有關機關往來之

調解文書，均以鄉（鎮、市）公所名義行文，並經鄉（鎮、

市）公所登記掛號；調解委員會開會通知及與當事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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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正聲請文件之往來公文，以調解委員會名義行之。 

(四) 調解文書經鄉（鎮、市）公所收文者，依照一般公文查

詢程序辦理；有關調解案件之處理，調解委員會秘書應

將處理過程填列於調解進行簿，並按週呈請調解委員會

主席與民政課長核閱及按月呈請鄉（鎮、市）長核閱。

調解委員會主席或民政課長如發現逾期未進行調解（自

受理聲請或移付之日起，不得逾十五日。但當事人聲請

延期者，得延長十日。）應依照規定簽報議處，並限期

處理。 

(五) 有關查報、轉介、獨任及協同調解等資料，應逐案登載

於調解進行簿備註欄，俾便查證。 

十八、 本府及各鄉（鎮、市）公所應斟酌財源依訂定基準編列預算

支應，並將調解行政列入年度施政計畫。 

十九、 為使民眾瞭解調解服務功能，由本府訂定調解宣導實施計

畫，函各鄉（鎮、市）公所及有關單位配合辦理，並於每年

度定期舉辦擴大宣傳週一次。 

二十、 為積極推展調解行政，改進調解業務，提升調解品質，本府

應策劃下列輔導措施。 

(一) 每年應參酌前一年度各地方法院受理民、刑事訴訟案件

數、各鄉（鎮、市）人口數及各鄉（鎮、市）公所調解

目標件數執行成果，訂定該年執行調解目標件數核算基

準，估算各鄉（鎮、市）公所調解目標件數，函送各鄉

（鎮、市）公所執行。 

(二) 每年應就各項報表、名冊，依規定期限加以整理、統計、

分析，以供各有關機關研究規劃改進之用。 

(三) 視實際執行情形，適時選定專題，舉辦調查、統計、分

析，以供研究規劃改進之參考。 

(四) 不定期派員會同管轄地方檢察署輔導鄉（鎮、市）調解

委員會執行本條例、本要點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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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為加強與管轄地方法院、地方檢察署之聯繫，鄉（鎮、市）

公所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應於每年一月底前，就前年度（一至十二月）調解委員

會組織概況、辦理調解業務概況及辦理調解方式概況，

報本府彙整後，陳報內政部備查。 

(二) 調解案件案情較為複雜時，應函請管轄地方法院或地方

檢察署派員指導，如係民事事件，必要時，並得商請管

轄地方法院加派法官列席指導。 

(三) 本府每年度舉辦調解業務講習會，召集調解委員、秘書

及公所有關業務主管人員作短期講習，聘請法律專家學

者，為調解委員講授調解相關法律知識，俾提升調解委

員之法律素質。 

(四) 調解委員會於進行調解時，經先後二次通知兩造，如當

事人無正當理由，於調解期日不到場者，於當事人聲請

調解委員會給予調解不成立之證明書時，應註明無故不

到場之一方，以供管轄地方法院或地方檢察署作為審理

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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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9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085210894 號 

 

主旨：公告廢止關鍵應用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工廠登記。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0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工廠登記資料： 

(一) 工廠登記編號：04000391 

(二) 廠名：關鍵應用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三) 廠址：新竹縣竹北市泰和里博愛街 711 巷 4 弄 28 號 1 樓 

(四) 工廠負責人：關欽文 

(五) 產業類別：29 機械設備製造業 

(六) 主要產品：其他專用機械設備、通用機械設備 

二、上述工廠生產設備已搬遷，亦無公司人員上班，已無製造加工事實，依工廠

管理輔導法第 20 條規定，公告廢止其工廠登記。 

三、廢止工廠登記後之廠地及廠房請依有關法令規定使用。 

四、對本處分如有不服者，得於本處分公告之次日起 30 日內備具訴願書正、副本

(均含附件)及本處分書影本各乙份，經由本府向經濟部提起訴願。 

 

縣長 楊 文 科 

  

48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八年  第五期 

 

 

 

49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085211108 號  

 

主旨：公告 108 年 03 月份「金昌玻璃工程行」等 134 家商業設立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金昌玻璃工程行」等 134 家商號向本府申請商業設立登記，業經本府核

准登記在案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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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縣

政
九

路
21

3號
1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批

發
業

20
00

00
陳

昱
錡

20
00

00

10
80

31
2

10
80

30
06

18
82

28
58

61
倍

加
農

產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大

鄉
里

中
豐

路
三

段
36

0巷
1弄

14
號

1樓
獨

資
農

作
物

栽
培

業
20

00
00

陳
榮

華
20

00
00

10
80

31
2

10
80

30
06

16
82

28
58

77
上

毅
創

新
整

合
行

銷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田

新
里

3鄰
育

賢
街

58
巷

3號
1樓

獨
資

除
許

可
業

務
外

，
得

經
營

法
令

非
禁

止
或

限
制

之
業

務30
00

古
采

緹
30

00

10
80

31
2

10
80

30
06

23
82

28
58

82
水

妍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光
明

十
八

街
１

０
號

三
樓

獨
資

瘦
身

美
容

業
10

00
0

林
政

良
10

00
0

家
數

合
計

：
13

4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設

立
登

記
清

冊
列

印
日

期
：

10
8/

04
/0

1 
  

 
核

准
日

期
：

 1
08

/0
3/

01
 至

 1
08

/0
3/

3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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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80
31

2
10

80
30

06
26

82
28

58
98

極
靛

車
業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華

里
長

春
路

一
段

27
8號

1樓
獨

資
機

車
修

理
業

10
00

00
梁

書
銘

10
00

00

10
80

31
2

10
80

30
06

25
82

28
59

05
云

品
美

體
健

康
會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勝
利

六
街

26
6號

1樓
合

夥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蘇
援

晴
30

00
0

10
80

31
2

10
80

30
06

33
82

28
59

11
祐

晨
汽

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長
嶺

村
長

富
路

二
段

２
５

２
號

一
樓獨

資
汽

車
修

理
業

50
00

0
徐

祐
晨

50
00

0

10
80

31
2

10
80

30
06

34
82

28
59

27
恆

海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仁

愛
里

仁
愛

路
39

1巷
40

號
1樓

獨
資

沙
石

、
淤

泥
海

拋
業

20
00

00
龍

阿
安

20
00

00

10
80

31
2

10
80

30
06

36
82

28
59

32
好

菓
籽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聯

興
里

聯
興

一
街

18
8巷

52
號

1樓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10

00
0

羅
梓

恩
10

00
0

10
80

31
2

10
80

30
06

37
82

28
59

48
富

榮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樂

里
長

春
路

二
段

１
４

０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賴
思

庭
20

00
00

10
80

31
3

10
80

30
06

38
82

28
59

53
利

泰
室

內
裝

修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下

山
村

6鄰
6 0

-1
號

獨
資

室
內

裝
潢

業
10

00
00

張
榮

昌
10

00
00

10
80

31
3

10
80

30
06

39
82

28
59

69
義

騰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莊
敬

六
街

77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彭
義

騰
10

00
00

10
80

31
3

10
80

30
06

42
82

28
59

75
振

宇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北
埔

鄉
南

興
村

公
園

街
15

巷
36

-7
號

1樓
獨

資
園

藝
服

務
業

20
00

00
邱

振
玄

20
00

00

10
80

31
4

10
80

30
06

45
82

28
59

80
三

加
一

茶
飲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孝

一
街

7號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高
碧

霞
20

00
00

10
80

31
4

10
80

30
06

49
82

28
59

96
晟

利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博
愛

街
27

5巷
33

弄
51

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58
88

8
周

家
玉

58
88

8

10
80

31
4

10
80

30
06

51
82

28
60

03
云

朵
工

作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興
里

十
興

路
一

段
26

6號
9樓

之
2 獨

資
清

潔
用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黃

昀
婕

50
00

0

10
80

31
4

10
80

30
06

54
82

28
60

19
北

陵
民

宿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尖

石
鄉

秀
巒

村
8鄰

斯
馬

庫
斯

7號
獨

資
民

宿
10

00
00

林
新

民
10

00
00

10
80

31
4

10
80

30
06

52
82

28
60

25
鹿

林
民

宿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五

峰
鄉

桃
山

村
12

鄰
清

泉
20

2之
3號

獨
資

民
宿

60
00

0
許

秋
月

60
00

0

10
80

31
4

10
80

30
06

55
82

28
60

30
恩

典
美

學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國
里

中
正

西
路

１
７

１
號

一
樓

獨
資

瘦
身

美
容

業
10

00
00

衛
亞

琴
10

00
00

10
80

31
4

10
80

30
06

59
82

28
60

46
鈿

純
食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仁
勢

村
中

正
路

一
段

21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60
00

0
劉

明
鈿

60
00

0

10
80

31
4

10
80

30
06

60
82

28
60

51
醬

子
食

堂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信

路
28

1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安
慧

10
00

00

10
80

31
5

10
80

30
06

61
82

28
60

67
宏

廣
堂

技
術

整
復

所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興

里
嘉

豐
北

路
66

巷
26

號
1樓

獨
資

傳
統

整
復

推
拿

業
20

00
00

趙
基

宏
20

00
00

10
80

31
5

10
80

30
06

62
82

28
60

88
非

喵
布

可
手

作
工

房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六

家
五

路
一

段
１

０
７

號
一

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葉
慈

慧
50

00
0

10
80

31
8

10
80

30
06

71
82

28
60

94
久

易
消

防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嘉
興

路
３

５
號

一
樓

獨
資

消
防

安
全

設
備

安
裝

工
程

業
20

00
00

鄭
遠

明
20

00
00

10
80

31
8

10
80

30
06

72
82

28
61

01
宏

鎧
肉

品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湖

鏡
村

八
德

路
二

段
78

巷
9弄

2號
1樓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鄭
紹

鎧
10

00
00

10
80

31
8

10
80

30
06

74
82

28
61

17
嘉

欣
刻

印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新

民
里

和
平

街
29

3號
1樓

獨
資

刻
印

業
50

00
朱

德
勝

50
00

10
80

31
8

10
80

30
05

87
82

28
61

23
宇

洋
室

內
裝

修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嘉
豐

二
街

一
段

７
６

號
2樓

獨
資

油
漆

工
程

業
24

00
00

陳
志

佶
24

00
00

10
80

31
8

10
80

30
06

77
82

28
61

38
半

山
頂

農
園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新

鳳
村

1鄰
倒

別
牛

17
之

1號
臨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30
00

鍾
俊

能
30

00

10
80

31
8

10
80

30
07

17
82

28
61

59
瑋

噠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員

山
里

2鄰
員

山
路

2 0
5巷

45
號

合
夥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劉

佳
瑋

10
00

00

10
80

31
8

10
80

30
06

83
82

28
61

65
鳥

哥
娛

樂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新
市

路
1號

1樓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50
00

張
博

欽
50

00

10
80

31
8

10
80

30
06

85
82

28
61

71
黑

糖
控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信
路

37
2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彭
律

庭
20

00
00

10
80

31
8

10
80

30
06

84
82

28
61

86
禾

意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四
座

里
6鄰

楊
新

路
一

段
5 號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批
發

業
10

00
00

曾
玉

美
10

00
00

10
80

31
9

10
80

30
06

86
82

28
61

92
品

叡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南

華
里

信
義

路
８

９
號

一
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批

發
業

20
00

00
徐

雅
玲

20
00

00

10
80

31
9

10
80

30
06

87
82

28
62

09
多

麗
幸

福
小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中

和
街

１
７

號
合

夥
餐

館
業

20
00

00
鄭

麗
雯

50
00

0

10
80

31
9

10
80

30
06

92
82

28
62

15
寶

山
宏

禧
鐵

板
燒

旗
艦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大
崎

村
雙

園
路

二
段

17
9之

4號
合

夥
餐

館
業

24
00

00
卓

良
禧

12
00

00

10
80

31
9

10
80

30
06

98
82

28
62

21
簡

單
髮

型
精

品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三

路
16

3號
1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80

00
0

林
佳

郁
80

00
0

10
80

31
9

10
80

30
06

99
82

28
62

36
芊

朋
早

餐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成

功
路

18
8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黃

家
崙

50
00

0

10
80

31
9

10
80

30
07

01
82

28
62

42
安

賀
斯

七
九

九
零

餐
飲

服
務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興

路
二

段
38

5號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劉

伊
喬

20
00

00

10
80

32
0

10
80

30
07

84
82

28
62

57
隆

升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柏
村

茄
苳

路
21

8巷
12

弄
8號

1樓
合

夥
電

器
安

裝
業

20
00

00
林

煥
昇

10
00

00

10
80

32
0

10
80

30
07

03
82

28
62

63
新

巢
餐

飲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成
功

二
街

１
５

８
號

一
樓

獨
資

水
產

品
批

發
業

20
00

00
唐

祥
瑞

20
00

00

10
80

32
0

10
80

30
07

07
82

28
62

79
亨

暐
世

水
電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勢

村
中

平
路

一
段

32
9巷

9弄
6號

1樓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4

00
00

呂
文

世
24

00
00

10
80

32
0

10
80

30
07

08
82

28
62

84
佳

富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福
興

路
75

5巷
27

弄
38

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20

00
00

陳
亮

語
20

00
00

10
80

32
0

10
80

30
07

16
82

28
62

90
南

北
合

麵
食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勢

村
成

功
路

20
1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羅

世
粟

50
00

0

10
80

32
0

10
80

30
07

18
82

28
63

07
昱

品
膳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華

興
街

73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李

閎
祿

20
00

00

10
80

32
0

10
80

30
07

24
82

28
63

13
柒

零
美

學
沙

龍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博

愛
街

27
3號

2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20
00

00
吳

靜
瀅

20
00

00

10
80

32
0

10
80

30
07

20
82

28
63

29
富

畇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興
里

勝
利

七
街

二
段

13
6號

11
樓

獨
資

水
器

材
料

批
發

業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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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085211112 號 

 

主旨：公告 108 年 03 月份「正利筵席行」等 88 家商業變更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正利筵席行」等 88 家商號向本府申請商業歇業登記，業經本府核准登

記在案。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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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085211111 號 

 

主旨：公告 108 年 03 月份「巨豐工程行」等 58 家商業歇業登記事項。 

依據：商業登記法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巨豐工程行」等 58 家商號向本府申請商業歇業登記，業經本府核准登

記在案。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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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 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 1085211130 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縣廢止商業登記通知申辯無法投遞商號清冊（如附件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第 81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告日期：自本公告張貼之翌日起 20 日內。 

二、冊列商號經查已無營業跡象，依商業登記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4 款規

定得廢止其登記，業經本府 107 年 12 月 07 日府產商字第 1070393074 號、107

年 12 月 10 日府產商字第 1070393469 號、107 年 12 月 10 日府產商字第

1070393701 號、107 年 12 月 12 日府產商字第 1075201797 號、107 年 12 月 18

日府產商字第 1075201798 號、107 年 12 月 18 日府產商字第 1070393700 號、

108 年 01 月 10 日府產商字第 1080331336 號、108 年 01 月 10 日府產商字第

1085210158 號、108 年 01 月 16 日府產商字第 1080332999 號函通知申辯，因

商號遷移不明或查無地址等，致該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三、冊列商號負責人請於本公告期間，攜帶國民身分證、印章或出具委託書委託

他人前往新竹縣政府國際產業發展處工商發展科（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洽領，逾期即發生效力。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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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商號名稱 負責人姓名 統一編號 商業所在地

1 原木企業社 曾家能 72704513 新竹縣竹東鎮二重里中興路三段372號

2 尚易企業社 陳文傑 40982719 新竹縣竹東鎮大鄉里中豐路三段45巷16弄14號

3 世鑫工業社 徐永慶 30335910 新竹縣湖口鄉愛勢村民生街２８７號１樓

4 創新科技生活館 葉劉玉堂 31596906 新竹縣湖口鄉中勢村民生街４３０號

5 郁正行 李瑞貞 31788762 新竹縣湖口鄉仁和路１７２號１樓

6 媽媽小吃店 施文炳 50554687 新竹縣湖口鄉鳳凰村大勇路２巷４６號

7 雅羲通訊器材企業社 蘇昱綺 50691970 新竹縣湖口鄉鳳凰村０１２鄰仁和路１７２號１樓

8 振益土木包工業 徐日鴻 78001547 新竹縣峨眉鄉富興村忠義街２–１號

9 建興工程行 呂沐紹 49944224 新竹縣竹東鎮二重里中央路２２巷１８號１樓

10 莫愁企業社 阮玉霞 82006609 新竹縣新豐鄉松柏村福陽三街４９巷６號１樓

11 瑞安寵物店 孫榮陽 30107042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瑞安街２９巷１號１樓

12 潮興工程行 呂士吉 99009475 新竹縣竹北市泰和里２０鄰泰和一街５０巷３號

13 水涵美容會館 林鏡清 50554997 新竹縣竹北市斗崙里中華路４９號

14 虹風韓流服飾 蔡妮真 41443795 新竹縣竹北市竹仁里００６鄰文化街９１號

15 挑戰者山野企業社 張禾澧 26668083 新竹縣竹北市泰和里博愛街７６０巷３號１樓

16 億程工程行 李亦晨 50556355 新竹縣竹東鎮榮華里朝陽路79號1F

17 榮興工程行 羅世金 91985339 新竹縣竹東鎮杞林路57巷9號

公示廢止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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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0 日 

發文字號：府產城字第 1085211043 號  

 

主旨：為公開展覽「變更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暨「變更竹北(縣治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竹北

(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整併體育公園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

盤檢討)案及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整併舊市區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特此公告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第 28 條暨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6 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自民國 108 年 4 月 15 日起共 30 天。 

二、公開展覽地點：新竹縣竹北市公所、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 

三、公開展覽說明會日期及地點:訂於民國 108 年 5 月 3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0

分於本府前棟三樓第二會議室（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舉辦座談會。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計畫案，如有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向

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提出。 

 

縣長 楊 文 科 出國 

副縣長 陳 見 賢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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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04 月 11 日 

發文字號:府產城字第 1085211129B 號 

 

主旨：為公開展覽「變更新豐(山崎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及「變更新豐(新庄子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特此

公告周知。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第 28 條暨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自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5 日起 30 天。 

二、公開展覽地點： 

(一)新竹縣新豐鄉公所、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 

(二)新竹縣都市計畫網站：(http://urbanplan.hsinchu.gov.tw/)「最新消息」或「

都市計畫公展書圖」點選本計畫案名。 

(三)公開展覽說明會日期及地點： 

１、新豐(山崎地區)：訂於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6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30 分假新豐鄉公所 3 樓會議室（新竹縣新豐鄉重興村新市路 93

號）舉辦說明會。 

２、新豐(新庄子地區)：訂於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6 日（星期一）下午 13

時 30 分假新豐鄉公所 3 樓會議室（新竹縣新豐鄉重興村新市路 93

號）舉辦說明會。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計畫如有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

及地址向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提出。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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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8 日 

發文字號：府產城字第 1085211222B 號  

 

主旨：公告「新竹縣北埔鄉公園段 712(部分)、713(部分)、713-1(部分)、722(部分)、

724(部分)、731(部分)、732(部分)、764-1(部分)、923(部分)、924(部分)、

925(部分)、926(部分)、929(部分)地號等共 13 筆土地，為『具有公用地役關

係』之現有巷道」之圖說 1 份。 

依據： 

一、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00 條。 

二、內政部 97 年 11 月 4 日內授營建字第 0970808809 號函。 

三、鍾心怡建築師事務所未註日期申請書。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新竹縣北埔鄉公所、新竹縣北埔鄉南興村

村長辦公處、現有巷道現場。 

二、公告期間：自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2 日起計 30 天。 

三、公告圖說：比例尺 1/500 現況實測計畫圖暨套繪地籍圖。 

四、新竹縣北埔鄉公園段 712(部分)、713(部分)、713-1(部分)、722(部分)、724(部

分)、731(部分)、732(部分)、764-1(部分)、923(部分)、924(部分)、925(部分)、

926(部分)、929(部分)地號等共 13 筆土地現況作巷道使用，巷道為單向出口

且供公眾通行之事實存在已久且明確，對於通行土地所有權人無意見，符合

新竹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地４條第１項第１款規定認定為「具公用地役關係

」之現有巷道。 

五、不服本行政處分者，得逕依訴願法第 14 條規定，於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

內，向本府提起訴願。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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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29 日 

發文字號：府教社字第 1083712820 號 

 

主旨：公示送達楊文中君本府 108 年 01 月 24 日府教社字第 1083710818 號函 1 件。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80、81 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有關台端於本縣竹北市華興街 146 號 1-2 樓設立「私立文揚文理短期補習班

」逾三個月未招生而未報備乙案，旨揭公文經郵局遞送戶籍所在地址，未獲

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雇人，已改寄存於竹北郵局中正西路 60

號，爰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公文由竹北郵局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 60 號保管，台端得隨時至該局領

取。 

三、本案聯絡人：教育處社教科鄭書帆先生(03-5518101-2896)。 

 

縣長 楊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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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草案

預告 
 

 

新竹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訂定「新竹縣社區大學使用學校場地收費標準」(草案)。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新竹縣政府。 

二、訂定「新竹縣社區大學使用學校場地收費標準」草案相關條文，訂定內容詳

如草案對照表。 

三、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公告揭示之日起 14 日內，向本府陳述

意見或電洽： 

(一)承辦單位：新竹縣政府教育處(社會教育科)。 

(二)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 

(三)電話：03-5518101 分機 2845。 

(四)傳真：03-5514227。 

 

縣長 楊 文 科 

 

新竹縣社區大學使用學校場地收費標準訂定草案總說明  

依據一百零七年六月十三日制定公布之社區大學發展條例（以下簡稱本

條例）第七條規定：「(第一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考量社區大學實

際需求及財務負擔，指定、協調所屬學校、機關（構）以無償或出租方式提

供穩定合適之辦學場地，作為社區大學辦公、教學及其他活動使用。(第二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提供辦學場地之學校、機關（構），得予補

助或獎勵。(第三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社區大學實際需求，協

助整備辦學所需之相關設施、設備。」特訂定新竹縣社區大學使用學校場地

收費標準，本標準共計四條，其要點如次：  

一、立法意旨（第一條）。  

二、規範對象及適用規定（第二條）。  

三、各場地收費基準（第三條）。  

四、法規施行日（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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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社區大學使用學校場地收費標準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

規範新竹縣立各級學校(以下簡稱

各校)提供校園場地及設施、設備

予本府自辦或委託辦理之社區大學

使用時有所遵循，特訂定本標準。 

訂定立法意旨。  

第二條 各校提供場地及設施、設備予

社區大學使用，應依本標準之規定

辦理。本標準未規定者，準用新竹

縣立各級學校校園開放及使用管理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規定。  

說明規範對象及適用規定。  

第三條 各校提供場地及設施、設備予

社區大學使用應免收保證金及場地

使用費，但得向社區大學收取水電

費。 

前項水電費數額上限如下：   

一、辦公室：每半年每間新臺幣二

萬元。  

二、普通教室、電腦教室、一般專

科教室：每次每間新臺幣二百

元。  

三、舞蹈教室：每次每間新臺幣五

百元。  

四、家政教室：每次每間新臺幣六

百元。  

五、體育館：每次每間新臺幣一千

五百元或每小時五百元。  

六、大型會議室、視聽教室：每次

每間新臺幣二千元。  

每次借用以三小時為限，如有

其他必要費用，得按各校收費 

標準核實收取。 

申請使用期間達半年以上者，

得於契約中訂定優惠措施。 

依現行各校收費情形，訂定各場地

水電費收費基準上限。  

第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訂定法規施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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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社區大學使用學校場地收費標準草案  

第 一 條  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新竹縣立各級學校(以下簡稱

各校)提供校園場地及設施、設備予本府自辦或委託辦理之社區大學

使用時有所遵循，特訂定本標準。  

第 二 條  各校提供場地及設施、設備予社區大學使用，應依本標準之規

定辦理。本標準未規定者，準用新竹縣立各級學校校園開放及使用

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規定。  

第 三 條  各校提供場地及設施、設備予社區大學使用應免收保證金及場

地使用費，但得向社區大學收取水電費。  

前項水電費數額上限如下：   

一、辦公室：每半年每間新臺幣二萬元。  

二、普通教室、電腦教室、一般專科教室：每次每間新臺幣二

百元。  

三、舞蹈教室：每次每間新臺幣五百元。  

四、家政教室：每次每間新臺幣六百元。  

五、體育館：每次每間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或每小時五百元。  

六、大型會議室、視聽教室：每次每間新臺幣二千元。  

每次借用以三小時為限，如有其他必要費用，得按各校收費標

準核實收取。  

申請使用期間達半年以上者，得於契約中訂定優惠措施。  

第 四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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